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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山东凌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高新园中疃子村。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全自动自动加药装置 商标 凌志环保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 LZLT-JY-200L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6月11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(2008)，JB/T2932-1999《水处理设备制造技术条件》，

HCRJ068-1999《水处理用加药装置》，GB/T 13922-2011《水处理设备性能试验》

备注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6月17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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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型号、规格尺寸 符合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要求 符合 合格

设备制造、装配 符合JB 2932及DL 543的规定 符合 合格

加药泵机械动作 出液方向正确，无异常震动 符合 合格

水压试验
溶药箱按图样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充水试验，并应

符合DL 543 的规定
符合 合格

装置的整体运行
装置在设计工作压力和 50%额定流量下进行72h

的整机运行试验
符合

计量泵投加量调节精度

试验

以秒表计时，进行取样，取5min 加料量的粉剂药

品，用万分之一精密天平称量经烘干恒重的样品，

记录称重值。重复进行3 次平行试验，取3 次重复

试验结果的平均值，计算与设定值的调节精度误差

符合 合格

电气控制回路
电磁阀常闭，开闭灵活无堵塞，PH/电导率读数自

动显示，各动作正确无误
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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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